            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 办 事 指 引                    


镇区土地更正登记

（办理部门：产权科）

一、业务范围

主要受理各镇区范围内对已完成的土地登记结果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土地登记簿记载的事项确有错误的、土地权利人认为土地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、利害关系人认为土地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。

二、所需资料（复印件须提供正本核对）
1、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；属委托办理的，须提交合法的书面授权委托书、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；境外（包括港、澳、台地区）申请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需按规定办理公证或认证，用外文书写的文件、应提交经公证的中文译本；

2、原土地使用证正本；

3、更正登记申请书、原因证明书（利害关系人申请的要求持土地权利人书面同意更正的证明文件）；

4、原始登记发证资料（原始发证档案资料）；

5、其他与业务相关的资料。

三、办理程序

产权科初审→审核→主管局长审批→市政府批准→更正登记→公告

四、办理期限

15个工作日

五、审批条件

1、申请资料齐备，证据证明充分；

2、土地来源、界址清楚、无纠纷。

